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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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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機關：新竹縣竹北市公所 
 



變 更 新 竹 縣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變更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 (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變更都市計畫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七條 

變更都市計畫機關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請變
更都市計畫之機關名稱
或土地權利關係人姓名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 

公 告
自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至同年九月二十日止，
計三十天。 
刊登於八十九年八月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聯合報。

公 開
展 覽

自民國九十年十月五日起至九十年十一月三日止，計三
十天。 
刊登於九十年十月五日中國時報第五十四版、十月六日
中國時報第四十四版、十月七日中國時報第四十四版。
補辦公開展覽： 
自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九日起至九十四年一月七日止，
計三十天。 
刊登於九十三年十二月九日聯合報第F9版、十二月十日
聯合報第F7版、十二月十三日聯合報第F3版。 

本案公開展覽起訖日期 

公 開
說明會

民國九十年十月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新竹縣政府大
禮堂舉辦。 
補辦公開展覽之公開說明會： 
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新竹縣
政府（三樓）第二會議室舉辦。 

人民團體對本案之反映
意見 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市
( 鎮 )
級 

竹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一次會 
　　　第二次會 
　　　第三次會 
　　　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 

縣
( 市 )
級 

新竹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一四０次會、　　　第一四二次會 
　　　第一四八次會、　　　第一五０次會 
　　　第一五一次會、　　　第一五二次會 
　　　第一五四次會、　　　第一五七次會 
　　　第一五九次會、　　　第一六一次會 
　　　第一六二次會、　　　第一七三次會審議通過。 

本案提交各級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核結果 

內
政
部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五九三次會 
　　　第五九四次會審議通過。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計畫緣起 

竹北市位於新竹市之北面，東與新埔鎮、芎林鄉相接，西臨台灣海峽，南

面隔頭前溪與新竹市為鄰，北面與湖口鄉、新豐鄉交界，行政區共劃設竹北、

竹義、竹仁、斗崙等23個里，區域內現包括有竹北及斗崙兩個都市計畫其相互

接鄰，位於本市之中心。 

 

近年因隨新竹縣治遷建計畫之推行，加上中山高速公路竹北交流道之闢

建、北部第二高速公路通車且於芎林設置竹林交流道、新竹科學園區之廠商相

繼擴廠發展等使竹北及斗崙兩個都市計畫之關係日趨密不可分，且未來尚有高

鐵六家站之設立，台灣大學之竹北分部、體育學院及台灣科技大學等大專院校

相繼設校於本市，將帶動本區域人口及產業之快速成長。 

 

然而隨著人口的成長都市問題亦日趨複雜，而目前竹北都市計畫、竹北（斗

崙地區）都市計畫兩個都市計畫由於擬定發布時間不同、並皆自民國八十五年

發布實施至今且各自獨立考量局部地區性發展，未能就全都市計畫範圍之土地

使用做整體考量，故為因應整體區域發展之考量，並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八十四年
三
四月

二十七
二十八

日第
三八二
三八三

次會議之決議與內政部　　　台　內營字第八

四七二八三五號函辦理（詳見附件一），合併竹北及竹北（斗崙地區）兩都市

計畫為一完整計畫地區，進行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之第三次通盤檢討

作業，以利土地利用。 

第二節、檢討範圍與面積 

本次通盤檢討的區域位於竹北市之中央位置，包括原有之竹北及竹北（斗

崙地區）都市計畫全部範圍，北起鳳山溪南至頭前溪北岸之灌溉水圳為界，東

抵嘉興路以東約300公尺處，西達新社國小西面約300公尺處為界，行政區域

包含竹義、竹仁、竹北、新社、新國、泰和、斗崙、十興、鹿場、中興及東平

等里之全部或部分，面積共約1098.88公頃。（參閱圖1-1） 

 

 圖1-1  通盤檢討範圍示意圖 
 



第三節、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二條。 

三、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三條。 

四、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七條。 

第四節、作業流程 

本次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作業程序，主要可分為15個主要步驟，其流程

如作業流程圖所示。 

 

 圖1-2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作業流程圖 

第五節、地形測量 

 因應此次檢討，所可能涉及部分用地之變更，為求其公平、公正性與精

確之地形與地界，特配合辦理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部

分地形與地界重新測量工程之工作，工作項目以平面控制系統、水準高程系統

選用、固定樁埋設、固定樁平面座標測量、固定樁直接水準測量、數值地形測

量等為主。 

 

 

 

 

 

 

 

 

 

 

 

 

 

 

 

 



通盤檢討目的

擬定工作計畫

資料蒐集與調查

辦理禁建

公告徵求公民或團體意見 座談會

相關計畫與都
市發展政策

自然
環境

歷年
人口

社會
經濟

土地
使用

交通
運輸

公共
設施

相關
法規

其他

發展現況分析

發展潛力與限制分析

發展預測

通盤檢討分析

檢討研訂計畫目標

課題發掘與對策研擬

訂定變更原則與構想

研擬變更計畫草案

都
市
防
災
計
畫

交
通
系
統
計
畫

公
共
設
施
計
畫

土
地
使
用
計
畫

人
口
年
期
及
範
圍

分
期
分
區
計
畫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事
業
與
財
務
計
畫

其
他

完成計畫變更草案

公開展覽

審議與核定

發布實施

若屬鄉、鎮、縣轄市擬
定之計畫，在公開展覽
前，需先經鄉、鎮、縣
轄市都委會審議說明會

座談會

民
眾
參
與

 
圖1-2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作業流程圖 



第二章：現行計畫與相關計畫之研析 

第一節、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實施經過 
竹北都市計畫係於民國六十一年十月二日發布實施，迄今已逾三十二年，

其間為因應發展之需要於民國七十二年辦理第一次通盤檢討，於民國七十二年

九月二十九日發布實施，民國八十五年辦理第二次通盤檢討，於民國八十五年

六月十三日發布實施。 

 

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於民國七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發布實施，迄今

已逾二十三年，其間為配合新縣治遷建之需要於民國七十四年辦理第一次通盤

檢討，並於七十四年四月六日發布實施，後於民國八十五年辦理第二次通盤檢

討，並於同年六月十三日發布實施迄今。 

 

 表2-1  現行竹北都市計畫歷次個案變更一覽表 
 表2-2  現行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歷次個案變更一覽表 

 

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竹北都市計畫其計畫範圍東至中正國小東側約五十公尺處為界，南至豆子

埔溪為界，西至新社國小西面約三００公尺處為界，北以鳳山溪為界，面積五

一八‧０八公頃。 

 

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其計畫範圍東至嘉興路以東約三００公尺處，

南至頭前溪北岸之灌溉水圳，西至縱貫鐵路及台一號省道以西約六００公尺

處，面積五八０‧八０公頃。  

 

 

三、計畫年期 
竹北都市計畫其計畫年期以民國九十四年為目標年。 

 

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其計畫年期以民國九十四年為目標年。 

 

 

 

四、計畫人口及密度 



竹北都市計畫其計畫人口為五０、０００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三四０人。 

 

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其計畫人口為五九、０００人，居住密度每公

頃約三四０人。 

 

五、土地使用計畫 
竹北都市計畫其以既有集居地區為基礎，劃設四個住宅鄰里單元，另配合

劃設商業區、工業區、保存區、農會專用區、農業區等土地使用分區。 

 

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其亦以既有集居地區為基礎，配合縣治二期計

畫劃設為六個住宅鄰里單元，並劃設商業區、工業區、行政區、行水區、農業

區、保存區及加油站專用區等土地使用分區。 

 

六、公共設施計畫 
竹北都市計畫區內共劃設國小用地四處、國中用地二處、高中用地一處、

私立義民中學用地一處、兒童遊樂場用地八處、公園用地三處、市場用地五處、

停車場用地五處、廣場用地兼供停車場使用一處、機關用地九處、加油站二處、

文化中心用地一處、人行廣場、綠地、河川用地等。 

 

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內共劃設機關用地五處、車站用地一處、國

小用地五處、國中用地三處、學校用地（供大專院校使用）一處、社教用地一

處、公園九處、公園兼兒童遊樂場五處、兒童遊樂場十一處、市場四處、停車

場一處、廣場兼停車場使用四處、綠地及綠帶六處、體育場一處、加油站、變

電所、墓地、污水處理廠一處、環境保護設施用地一處及河道用地等。 

 

 圖2—1 現行竹北都市計畫示意圖 
 表2—3 現行竹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圖2—2 現行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示意圖 
 表2—4 現行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表2—5 現行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七、交通系統計畫 
竹北都市計畫區內劃設有聯外道路三條分別通往新竹、楊梅及新埔與溪



洲。另配設區內外環、主要、次要及出入道路、人行步道等。 

 

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內聯外道路共計十二條，分別通往新竹、竹

北、新埔、關西及芎林等地。另配設區內主、次要道路及出入道路、綠化步道、

園道等。並有中山高速公路及縱貫鐵路穿越計畫區。 

 

 

 

 

 

 

 

 

 

 

 

 

 

 

 

 

 

 

 

 

 

 

 

 

 

 

 

 

 



第二節、上位及相關計畫 

一、北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北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是秉承台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之開發政

策與發展課題，參照原北部區域計畫，區域內各地區發展條件與趨向作全盤而

綜合之規劃，用以指導各地區之都市計畫、各項區域性實質發展計畫及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以健全區域之整體發展，以民國九十四年為計畫目標年。 

 

本計畫將全區修正為五個地方生活圈，竹北市屬新竹地方生活圈，都市位

階屬一般市鎮，『新竹科學城』將成為新竹都會區發展之新型態，其經濟基礎

建立在科技工業之發展上，同時配合現代化公共建設，以提升工作、休閒、育

樂、居住等生活品質，並透過整體規劃與建設，將可成為結合科技發展與豐富

人文資源的現代都會與國際科技交流門戶。 

 

新竹地方生活圈至民國九十四年之計畫人口為九十二萬人，至計畫目標年

本生活圈所需增加之住宅用地為六七三七公頃。為因應未來人口成長需求規

劃，新都市發展用地之開發其勘選原則以現有都市計畫區內之農地或與其周圍

不相當的工業區為優先，次優先者為都市計畫外周邊低生產力之農業區，並經

本計畫指定為適宜發展之地區；爾後其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其區位、規模、機

能應徵得區域計畫委員會之同意。 

 

二、新竹科學城發展計畫 
依新竹科學城發展計畫人口成長預測，至民國一０五年竹北市計畫人口約

為二０萬人，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被列為優先成長地區，（竹北）

斗崙定位為地方中心，為居住人口的主要成長中心，土地使用以居住為主，工、

商為次，提供次於新竹市層級的都市服務。 

 

 

 

 

 

 

 

 

 

 



三、新竹縣綜合發展計畫 
新竹縣綜合發展計畫中對竹北市未來發展定位為： 

（一）、引導新竹城市—區域轉型的首要衛星城鎮 

（二）、新竹都會區的明日發展重心 

（三）、台北－新竹高科技走廊上的產業發展重鎮 

（四）、新竹科學園區的科技發展支援基地 

（五）、大竹北地區的都市公共服務中樞 

（六）、新竹都會近郊的文化休閒園區 

（七）、北台灣黃金海岸休閒帶上的遊憩節點 

（八）、新竹都會近郊的市民有機休閒農業發展地帶 

 

四、新竹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計畫範圍為新竹市、新竹縣（不包含尖石、五峰鄉）、竹南鎮、頭份鎮等

十八個市鄉鎮，即是配合高鐵鐵路站址及高速鐵路轉運功能，進行捷運走廊路

線規劃，目前規劃路線有兩條。竹北市位於香山—新竹—竹北線，提供竹北走

廊及香山走廊西側地區運輸服務。其透過大眾運輸系統的建構於服務水準的提

升，並整合發揮相關計畫的系統功能，使能均衡城鄉發展。 

 

五、台灣西部走廊高速鐵路建設計畫 
台灣西部走廊高速鐵路建設計畫全長約三百四十五公里，沿線設置十個車

站，其中新竹站設於竹北市六家地區，路線以高架方式通過，預期將有助於平

衡新竹縣市發展。而高鐵系統之引進急需車站站體周邊運輸設施與聯外系統之

配合，方足以發揮高鐵運輸之效能。 

 

 

 

 

 

 

 

 

 

 

 

 

 

 



第三章：分析與預測 

第一節、發展現況分析 

一、區位關係 
竹北市南面以前溪與新竹市為鄰，北面與湖口鄉、新豐鄉交界；與新竹市

相距約五公里，在十公里範圍內有新埔、湖口、新豐等鄉鎮，離台灣海峽約八

公里，全市面積四六‧八三四一平方公里，市內除北面的鳳鼻尾山及東南部之

小部份丘陵外，餘皆屬沖積平原，境內北有鳳山溪，南有頭前溪由東向西流入

台灣海峽。境內行政區劃共劃分為竹北、竹義、竹仁、斗崙等二十三個里，現

包括有竹北、斗崙兩個主要計畫區及六家高鐵特定區計畫。 

 

 圖3—1 竹北市區位關係示意圖 
 

二、發展背景 
竹北屬竹塹埔的一部份，早期是番民打獵、耕種的場所，清乾隆二年(西元

1713年)晉江人周家開始在六家地區開墾建立家園，而後賣給番江、潘復和、王

德珪等人建中興莊。乾隆十四年新竹舊社的竹塹社番也遷居新社，分棲於馬麟

厝、北勢仔、麻園、番子坡、紅毛田、豆子埔等地，引犁頭山之水耕種田園。

雍正三年間，有同安人李尚開墾竹圍仔(貓兒錠)，雍正十一、二年間同安人許

判生、溫明鼎等人開墾後面庄、陂仔頭、下崁仔腳、拔仔窖等地，同年南安人

張春始開墾大眉、松柏仔林等地，是為早期竹北開墾發展的過程。 

 

民國九年新竹改廳州，竹北改名為泊港庄，屬新竹郡所管轄，至民國三十

年，將六家庄一部分劃隸本庄所轄，以頭前溪為界，劃開新竹市，呈獨立之行

政轄區，把泊港庄更名為竹北庄，轄二十五堡。台灣光復後，竹北庄改名為竹

北鄉，行政轄區調整為二十四村，後又將頭前溪南岸泊港村劃入新竹市轄區迄

今。 

 

本市居民皆從明末鄭成功治台後，由大陸閩粵地區陸續抵台拓荒之後裔，

語言雖有閩南、客家之分，但都能領會通用，相處和睦，境內仍有大面積之農

業用地，以生產稻米、蔬菜提供鄰近城鎮之所需，但因農業重要性大不如前，

工、商業發展已成為竹北市最重要之產業，且境內有西濱快速道路、台一線省

道、中山高、台鐵縱貫線、高鐵經過，交通甚為便利，是新竹地區重要的交通

節點，尤在新竹縣的縣治遷建本市斗崙里後，才改變了竹北市之行政地位，更

成為新竹縣之政經文化中心地區。 



三、自然環境 

　、地形、地勢 
竹北市是新竹縣轄中地形最為平坦，可利用平地最多的市鎮，山坡地分布

於行政區東側及北側，分別為竹北市與新埔鎮、芎林鄉及新豐鄉、湖口鄉之分

界，全市可利用之平原面積約為四千五百公頃，佔總行政區面積的九０‧０四

％，東側山坡地坡度介於十八度至四十五度之間，地勢由東向西南傾斜，北側

山坡地坡度約為十五度，地勢由北向南傾斜，全市地勢呈東北向西南方向傾斜。 

 

　、地質、土壤 
根據地質鑽探報告所示，本地區土層為卵礫石夾粗中砂，由表層至地下五

十公尺處承載力每平方公尺均超過三十噸以上，屬無潛在地質災害區，地質狀

況良好。 

 

本市之地質屬平原地區之現代沖積層，受各主要河川沖刷流下之碎屑沖積

而成，但西面接近海岸處常有風砂覆蓋其上而形成風成堆積。土壤大多為沖積

土，土壤肥沃適合農耕，僅海岸邊部份為風積土，有機物缺乏，呈中性反應不

適宜農業使用。 

 

　、水文 
竹北市北有鳳山溪，南有頭前溪，由東向西流入海，兩溪並於入海處匯集，

此二溪為新竹縣主要河川，其次為介於竹北都市計畫及斗崙都市計畫之豆子埔

溪。頭前溪每年平均流量的變化不規則，但差異不大，最高流量多出現於每年

的七至九月份。皆因豪雨所致，每月平均流量約為二七‧０二C.M.S.，至於鳳

山溪每年平均流量變化情形與頭前溪類同，只是其值較小。每月平均流量約為

一二‧九二C.M.S.，皆屬長流型河川，灌溉用水充足，但因其多缺乏管理導致

水質遭污染、雜草叢生，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生活環境品質。 

 

　、氣候 
１﹑溫度、濕度 

竹北之氣候為新竹地區之一部份，故本計畫區之氣候型態與新竹地區相

同，依據中央氣象局新竹測候所之氣候資料顯示，新竹地區年平均氣溫為攝氏

二二‧三℃，平均最高氣溫為攝氏二六‧二℃，平均最低氣溫為攝氏一九‧一

℃，熱季為每年四月至十一月，長達七個月，以七、八月氣溫最高，月平均溫

度最高達二八‧五℃，冬季以一月之月平均溫度最低為一四‧九℃。溫差高達

一０℃以上。年平均相對濕度為八二‧０％，全年之濕度相差不大，月平均相

對濕度介於七十六％至八十五％間，冬季略大於夏季，為高溫濕潤之氣候型態。 



 

２﹑風向、風速 

新竹地區於九月至翌年五月盛行東北季風，平均最大風速為每秒九‧五公

尺，風速強勁，成為本地區最顯著之氣候影響因子，新竹風因而聞名全省，而

西南季風則盛行於六至八月，風力較小，惟六至八月份為颱風季節，期間多風

災。 

 

３﹑降雨 

新竹地區降雨主要集中於春夏季，歷年降雨量大約在一五００至二五００

公釐之範圍內，年平均降雨量一、八七六公釐，主要集中於春夏季節，月平均

降雨量三月至八月常可大於二００公釐，以氣旋雨、熱雷雨及颱風雨為主，秋

冬季節雨量較少，十月至翌年一月之月平均降雨量則多在一００公釐以下；日

雨量大於一０公釐之降雨日數年平均約四六‧四天，總降雨日數一百三十六天，

其中以三月至五月降雨日數最多，十月至十二月降雨日數銳減。 

 

四、人口社經現況 

　、人口分析 
在竹北市四六‧八三四平方公里的行政面積中，竹北與斗崙都市計畫面積

共有一一‧二五平方公里，而在此二都市計畫區內約住了六成三的人口。 

 

竹北市轄內現有二十三里、四百六十五鄰、二三、九三一戶、全市總人口

截至八十九年底共計九０、一四五人，其中男性四六、０九四人、佔五一‧一

三％，女性四四、０五一人、佔四八‧八七％，佔新竹縣全縣人口約二成。 

 

自民國八十年底起至民國八十九年底十年間總共增加二二、九六七人，年

平均成長率為二‧五五％，其值遠大於新竹縣的人口年增加率，每年約增加二

千至三千不等的人口，但隨縣治遷建一段落後已有漸緩之趨勢，而這些增加之

人口主要亦是集中於竹北市中心幾個較繁榮的村里，包括竹義里、竹仁里、斗

崙里、新社里、新國里及十興里，這些人口快速成長的區域亦與現今竹北市實

施都市計畫區域的範圍相去不遠。 

 

 表3—1  新竹縣及竹北市歷年人口變遷表 
 圖3—2  新竹縣及竹北市歷年人口增加率折線圖 
 

 

 

 



 
表3—1  新竹縣及竹北市歷年人口變遷表 

新竹縣 竹北市 

人口數 年增加率 總人口數 男  女 戶數 年增加人口 年增加率
年度  

民國 
（人） （％） （人） （人） （人） （戶） （人） （％） 

八  十 379,443   67,17834,67832,50013,789    

八十一 385,668 1.61 68,95535,66333,29214,542 1,777 2.58

八十二 393,030 1.87 71,32836,77234,55615,495 2,373 3.33

八十三 401,188 2.03 74,46138,36436,09716,751 3,133 4.21

八十四 408,577 1.81 77,00339,66637,33717,886 2,542 3.30

八十五 414,932 1.53 79,43140,85638,57519,102 2,428 3.06

八十六 421,721 1.61 82,57942,38040,19920,472 3,148 3.81

八十七 427,980 1.46 85,35743,75241,60521,711 2,778 3.25

八十八 433,767 1.33 87,99845,09642,90222,921 2,641 3.00

八十九 439,713 1.35 90,14546,09444,05123,931 2,147 2.38

資料來源：新竹縣統計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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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新竹縣及竹北市歷年人口增加率折線圖 

 

 

 

 

 

 



其中竹北都市計畫區人口於民國八十年底為二六、三四六人，至民國八十

九年底為三五、二四五人，十年間共增加了有八、八九九人，年平均成長率為

二‧五二％。斗崙都市計畫區人口於民國八十年底為一二、八四九人，至民國

八十九年底為二一、二二九人，共增加八、三八０人，年平均成長率為三‧九

五％。二計畫區至民國八十九年底共計為五六、四七四人，佔全市人口六二‧

六五％。 

 

另外新竹縣治所在地的斗崙里為最近幾年境內發展最為迅速的地區，自民

國八十年截至八十九年底為止人口已大幅增加了八、二二三人，年平均成長率

高達五‧六八％，戶數增加了二、五八五戶，新增戶每戶約為三人，皆屬小家

庭住戶。 

 

由竹北市人口年齡結構來看，竹北市十五—六十五歲的人口佔全市人口的

七五‧八０％，比新竹縣的六六‧六三％高出許多，亦從民國八十六年的六七‧

三０％大幅增加許多，因此其扶養率遠低於新竹縣全縣之比例，顯示竹北市的

年齡結構較為年輕，亦具有較佳之競爭能力，但須預為考量計畫年期人口年齡

結構加速老化時對各項公共服務之需求。 

 

 表3—2  竹北及斗崙都市計畫地區歷年人口變遷表 
 圖3—3  新竹縣及竹北市歷年人口數折線圖 
 表3—3  民國八十八年新竹縣及竹北市人口年齡分配表 
 

 

 

 

 

 

 

 

 

 

 

 

 

 

 

 



表3—2  竹北及斗崙都市計畫地區歷年人口變遷表 

竹北都市計畫區 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竹北+斗崙）竹北市 

總人口

數(人) 

年增加

人口

（人）

年增加

率（％） 

佔竹北

市比例

（％）

總人口

數（人）

年增加

人口

（人）

年增加

率（％）

佔竹北

市比例

（％）

總人口

數（人） 

佔竹北

市比例

（％）

總人口

數（人）

80年 26346  39.22 12849 19.13 39195 58.34 67178

81年 26942 5962.21 39.07 132133642.75 19.16 40155 58.23 68955

82年 27838 8963.22 39.03 139517385.29 19.56 41789 58.59 71328

83年 29072 12344.24 39.04 1501810677.10 20.17 44090 59.21 74461

84年 29936 8642.89 38.88 159058875.58 20.66 45841 59.53 77003

85年 30688 7522.45 38.63 1704011356.66 21.45 47728 60.09 79431

86年 31810 11223.53 38.52 1844714077.63 22.34 50257 60.86 82579

87年 32756 9462.89 38.38 1963211856.04 23.00 52388 61.38 85357

88年 33816 10603.13 38.43 205539214.48 23.36 54369 61.78 87998

89年 35245 14294.05 39.10 212296763.18 23.55 56474 62.65 90145

資料來源：新竹縣統計要覽、竹北市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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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新竹縣及竹北市歷年人口數折線圖 

 

表3—3  民國八十八年新竹縣及竹北市人口年齡分配表 

 全年齡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扶養率 

新竹縣 433,767人 23.87％66.63％ 9.50％ 50.08％

竹北市 87,998人 17.50％75.80％ 6.70％ 31.92％

資料來源：新竹縣統計要覽 



　、產業結構 
１﹑初級產業 

竹北市除了東南的犁頭山區和鳳鼻山為山坡地外，其餘大部份的面積都是

頭前溪與鳳山溪所沖積出來的平原，尤其在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範圍

內皆為平地，農產品主要以種植水稻為主，種植面積三六四一‧五二公頃，產

量一三、九六九公噸，其中又以蓬萊米為主，佔全市稻米總量九七‧八０％以

上，其次為蔬菜生產，包括蔥、蒜、甘藍、不結球白菜等蔬菜為主，收穫面積

只有五六０‧六０公頃，但產量為一一、一七五‧八六公噸，可見蔬菜生產已

逐漸成為竹北市農業經營的發展型態。 

 

另外竹北市的耕地面積自民國六十五年以來一直持續減少，至民國八十八

年底耕地面積只有剩二、三九三‧八四公頃，耕地指數由民國五十六年的七一‧

六０％下降至八十八年最低的五七‧七六％，顯示了竹北市的農業發展已在轉

型，在整體產業的重要性也不比從前。 

在漁業發展方面，目前漁戶人口數只有三八九人，主要是從事近海、沿岸

漁業及內陸養殖，其年產量約有七十五公噸，只佔新竹縣整體的二‧一０％，

整體來說竹北市的漁業產量和產值並不好其發展受限頗多。 

在畜牧業的發展上，以豬隻（一、六０一頭）和雞隻（三五‧七二萬隻）

畜養為主要，但大規模的豬隻飼養戶不到十戶，家禽飼養戶則約有七０戶。 

 

２﹑二級產業 

新竹縣境內至民國八十八年底為止，工廠登記總家數共計為一、六０四家，

較上年底增加四０家，其中竹北市三三七家佔二一‧０％，僅次於湖口鄉，並

且以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金屬製品製造業

為數最多，竹北市的工廠分佈集中於都市計畫區內的工業用地，即中山高與台

一線省道靠近鳳山溪的區域，其中包括台元紡織、飛利浦電子、東華合纖等大

廠皆座落於此。 

 

３﹑三級產業 

竹北市的第三級產業主要以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為最主要，其次為工商服

務業，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再次之，境內並無較高層級的服務產業發

展，主因其都市階層屬於地方中心且鄰近新竹市，居民需要較高層次等級之服

務時現階段仍主要依靠新竹市之供給，但在未來憑藉其優勢應有利於三級產業

之發展。 

 

 表3—4  竹北市歷年耕地面積變遷表 
 表3—5  民國88年竹北市工廠家數一覽表 



表3—4  竹北市歷年耕地面積變遷表 

 民國65年 民國71年民國76年民國80年民國85年 民國88年

耕地面積（公頃） 2,867.38 2,820.442,829.622,776.702,594.23 2,393.84

資料來源：新竹縣歷年統計要覽 

 

表3—5  民國88年竹北市工廠家數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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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竹縣歷年統計要覽 

 

　、公共服務 
１﹑基礎設施 

本市自來水供水系統屬於新竹供水系統，總設計出水量為三三０、０００

CMD，雖然目前總需水量只有三０二、０００CMD，尚未超過總設計出水量，但

由於原水量不足，以致於總出水能力尚不足夠。另外從自來水的普及率來看，

竹北市的普及率只有七０‧九七％，雖高於全縣的水準，但仍落後於竹東（九

六‧六九％）、湖口（七八‧一七％）、新豐（七五‧三八％）、芎林（七一‧

四四％）等鄉鎮，再加上受天然地形的影響，極易會使竹北都市計畫區內工業

區及湖口台地的廢水滲透污染地下水源，影響環境衛生。 

 

竹北市屬於「竹北及新埔供電區域」，境內有竹北變電所，而且主變電容

量已達七八％，未來計畫新建變電所包括六家變電所（九十年度）、鳳岡變電

所（九十一年度），擴建計畫則有六家和鳳岡變電所（九十五年度以後），電

量供給相當充足。 

 

 

 

 



在休閒遊憩設施上，規劃之公園、兒童遊樂場、公園兼兒童遊樂場、體育

場面積共計四二‧三六公頃，雖符合都市計畫人口使用需求，但是礙於政府資

金拮据，多處仍未徵收開闢，尤以原竹北都市計畫區為最，實際供居民休閒遊

憩使用之設施仍屬有限。 

 

在停車設施方面，本計畫區屬於新竹縣人口密集區，但大部分仍以路邊停

車方式為主，因此除了既有的六處停車場之外，未來將興建十處停車場。 

 

２﹑教育發展 

目前計畫區內共計劃設有二所高中職、五所國中、九所國小用地，實際已

開闢二所高中職、四所國中、六所國小用地，另外除竹北國小附設幼稚園外，

其餘皆是私立幼稚園，而隨著計畫區內人口的急遽增加，幼稚園增設之需求甚

為殷切。 

 

 表3—6  民國88年自來水供水普及率表 
 表3—7  竹北市現有及未來計畫興建之停車設施表 
 

表3—6  民國88年自來水供水普及率表             （單位：人口數） 

 行政區域人口數 

A 

供水區域人口數 實際供水人口數 

B 

普及率 

（B/A＊100）

新竹縣 433,767 374,376 304,398 70.18％ 

竹北市  87,998  74,787  62,456 70.97％ 

資料來源：新竹縣歷年統計要覽 

 

表3—7  竹北市現有及未來計畫興建之停車設施表 

現有停車設施 計畫興建之停車設施 

原竹北都市計畫停二停車場 

原竹北都市計畫停三停車場 

原竹北都市計畫停四停車場 

原斗崙都市計畫停一停車場 

原斗崙都市計畫停二停車場 

原竹北都市計畫廣（停）六 

原斗崙都市計畫廣二、廣六、廣十、廣十三、縣

府前廣場、仁愛國中操場興建地下停車場、停一

興建地下一層地上四層立體停車場。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 

 

 

 

 



伍、土地使用現況 
整個竹北都市計畫區因發展較早是竹北市工商業發展的主要地區，竹北都

市計畫地區之北面為工業使用地，也就是省道台一線和中山高靠近鳳山溪的區

域，包括飛利浦電子、台元紡織、東華合纖等大廠都座落於此，農業使用分佈

於計畫區西側與南面，商業使用以竹北火車站附近地區、中華路、中正東路沿

線二側發展，屬於較早期的商業活動地區，仍以鄰里性商業行為居多，地區性

商業中心則集中於縣治行政區附近。 

 

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內自新竹縣之縣治遷建之後，主要皆以縣治

行政區為發展核心，商業使用集中於光明六路與縣政九路沿線地區，農業使用

以計畫區西南側為主，計畫區東部為縣治二期計畫地區，住宅使用集中於計畫

區之西方（中華路二側附近）及計畫區之東側（嘉興路沿線）。而未來配合高

鐵六家站之興建，與鄰近之台大、台科大相繼設校，勢必都將影響東南區的土

地利用型態。 

 

現行竹北都市計畫與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結果

詳見表圖3—4、表3—8、表3—9、表3—10。 

 

 圖3－4  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表3－8  現行竹北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現況面積統計表 
 表3－9  現行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現況面積統計表 
 表3－10 現行竹北及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現況面積統計

表 

六、公共設施現況 
現行竹北都市計畫與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之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開

闢使用現況詳見表3—11、3—12。 

 

 表3—11  現行竹北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開闢狀況統計表 
 表3—12  現行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開闢狀況統計

表 

 

 

 

 

 

 



七、交通系統現況 

　鐵路 
係為南北縱貫鐵路，縱貫線貫穿竹北市之最主要地區，並於竹北都市計畫

區內設有竹北火車站，但因公路交通運輸網路日趨完善，目前選擇以鐵路為運

具之旅次逐漸減少，因此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而高速鐵路穿越本市之東南面，

在未來高鐵於六家地區設站之後將形成對外交通聯絡的重要節點。 

 

　中山高速公路 
中山高速公路（國道一號）貫穿本計畫區之東面，而配合竹北交流道之闢

設，增加其長途交通旅次之便利性，儼然已成為南北往來長途旅次利用之重要

門戶，但現因受高速公路拓寬工程之影響使得道路服務品質不佳，易形成交通

瓶頸。 

 

　北部第二高速公路 
北二高規劃為六車道，其中設有竹林交流道位於計畫區之東南方，配合東

西向快速道路（６８省道）與福興路（１２０縣道）之銜接，增加計畫區內北

上長途旅次之另一路線選擇。 

 

　公路 
本計畫區現有之主要聯外道路有台一號省道貫穿竹北市之精華區，成為竹

北南北向之重要幹道，為聯絡楊梅、中壢、新豐、湖口、新竹市及苗栗之主要

路線，並與１１７（嘉興路）、１１８（中正西路、中正東路）、１２０（福

興路）、１２２（光復路）縣道相接，向兩側可聯絡關西、竹東、芎林、橫山

及濱海地區。另縣１１７號道路為計畫區內南北向運輸次要之幹道，縣１２０

號道路為計畫區內東西向運輸主要幹道。 

 

另為配合縣治地區之整體發展需要，另規劃有一條三０米之聯外道路，形

成竹北及斗崙都市計畫區之外環道，而為銜接一期縣治、竹北交流道及高鐵六

家站於縣治二期區範圍內規劃一東西向六０米之園林道路，作為東西向運輸幹

線之主軸。 

 

 圖3—5 聯外交通系統示意圖 
 



第二節、發展潛力與限制分析 

一、空間區位 
竹北市市新竹縣的縣治所在地，並且位於台灣西岸縱貫線產業發展軸上，

產業發展和縣治區開發所引進的人潮，持續帶動本區的發展，尤以集中於計畫

區域範圍內，境內並有中山高、台一線省道、台鐵縱貫線和未來的高鐵等重要

交通幹線通過，加上鄰近的西濱快速道路、北二高及計畫中的東西向快速道路

對外交通相當便捷，可說是新竹地區最重要的交通門戶據點。 

 

另一方面隨著縣治區的遷建而配合區段徵收所劃設的大規模都市計畫區，

提供了充裕且完善的公共設施及大面積的公有地，滿足居民日常生活上之所

需，也相對提昇了生活環境品質及創造地區發展空間，並且隨縣治遷建所帶來

公部門提供的就業機會，加上原本都市計畫工業區所需的勞動人口，吸引了相

當多的人口遷移至此並帶動了住宅的興建，形成竹北的新興發展地區，並具體

反映在大型賣場、大型醫療機構及教育設施的駐進。 

 

但是市區內居民之休閒遊憩設施、公園綠地因礙於經費問題，普遍未能徵

收開闢供民眾使用，不僅造成民怨也嚴重影響居民生活品質，且計畫區內與這

些聯外交通系統接連的聯絡道路普遍路寬不足、道路服務品質不佳，或有縱貫

線鐵路及中山高的阻隔，嚴重影響市區行車速率或造成相鄰共生發展之不易，

皆形成發展之顯著限制，又因面對過度發展所可能帶來的垃圾、廢水等環境污

染問題，若不加以適當控制又將形成另一問題，限制了地區的發展遠景。 

 

二、人口社會 
竹北市擁有較全縣為高的青壯人口比例，因此擁有較低的扶養比，而且全

市人口有六成以上集中於計畫區內，顯現出計畫區內較高的生產力和消費力，

也引發了計畫區內商業服務的發展，並隨著台大、台科大等大專院校的進駐，

亦讓計畫區內有了完善且完整的教育環境，不論是質與量都是全縣之冠，對於

人力資源的培養助益頗多，加上文化中心的設立，使得其文化資源相當豐富。 

 

在衛生醫療方面，竹北已凌駕竹東成為大型醫療機構進駐的地區，不但是

新竹北邊各城鎮居民就醫所在，甚至超越新竹市成為新竹地區的醫療中心，而

這些都為竹北提供了優質生活的有利條件，加速了人力資源的引入、都市等級

的提升。 

 

 

但目前計畫區內幼兒及初等教育設施普遍不足，常形成明星小學就學困



難、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窘境，另外雖有文化中心的駐進設立，但是竹北地區

的地方文史工作或藝術展演團體相當缺乏，使得文化的發展無法與地方生活經

驗緊密結合，不僅造成地方特色（客家傳統文化）的消逝，亦會形成地方認同

感的斷裂。 

 

三、產業發展 
竹北位於鳳山溪和頭前溪的下游，因此擁有廣大的沖積平原，加上完善的

灌溉設施，早使得竹北有新竹穀倉的美譽，近年來則轉以蔬菜種植聞名，但在

隨著農地釋出方案與加入WTO後全球競爭之衝擊，對農業用地勢必有所擠壓，

因此農業亦勢必需有所轉型，但也需注意農業和工業污染的土地利用衝突。 

 

在工業的發展上，雖然竹北的工業表現不若新竹科學園區、新竹工業區，

但因其擁有較寬闊的發展腹地與便利的交通，近年來亦成為廠商新設建廠或擴

廠的選址主要考量地點，另外縣治地區配合六家高鐵特定區的開發，亦使得計

畫地區成為提供了產業後勤的重要基地，包括住宅供給、公共設施服務等，因

而擁有發展有利產業的利基。 

 

 

 

 

 

 

 

 

 

 

 

 

 

 

 

 

 

 

 



第三節、發展預測 

一、人口總量預估 

　、原計畫人口 
原竹北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成果，其計畫人口數至計畫目標年（民

國94年）為50,000人。 

 

原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成果，其計畫人口數至計

畫目標年（民國94年）為59,000人。 

 

又因竹北（斗崙地區）（縣治地區）細部計畫與竹北（斗崙地區）（體育公

園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其計畫人口數分別為 26,000人與 38,000人，合計為

64,000人，因此原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之計畫人口數應調

整為64,000人，以資周延。 

 

本次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即合併原竹北及原竹北（斗崙地區）兩都市計

畫地區，其原計畫至計畫目標年（民國94年）之計畫總人口數為114,000人。 

 

　、本次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人口預測 
1. 線性迴歸推估法 
 

以歷年竹北市全市之人口數作為基礎，考量其成長趨勢、線型及落點差異後

而以合理之人口預測方法（迴歸曲線法）推估至民國110年之人口數約為161,700

人，再以其都市化人口趨勢比例 84％計算，至民國 110年時，則竹北市之都市

化人口約為135,800人。 

竹北市人口預測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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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竹北市人口預測趨勢圖 



  表3－13  原竹北及原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歷年現況人口統計表  

原竹北都市計畫區    原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 （竹北+斗崙） 竹北市

人口數      成長率 佔全市比例 人口數 成長率 佔全市比例 人口數 佔全市比例 總人口數 成長率

  （人）        （％） （％） （人） （％） （％） （人） （％） （人）   

80年 32506   48.39 12849  19.13 45355 67.51 67178  

81年        32725 0.67 47.4613213 2.83 19.1645938 66.62 68955 2.65

82年        32762 0.11 45.9313951 5.59 19.5646713 65.49 71328 3.44

83年        33599 2.55 45.1215018 7.65 20.1748617 65.29 74461 4.39

84年        32912-2.04 42.7413596 -9.47 17.6646508 60.40 77003 3.41

85年        35342 7.38 44.4917535 28.97 22.0852877 66.57 79431 3.15

86年        33600-4.93 40.6915100-13.89 18.2948700 58.97 82579 3.96

87年        36408 8.36 42.6527734 83.67 32.4964142 75.15 85357 3.36

88年        4175114.68 47.4521415-22.78 24.3463166 71.78 87998 3.09

89年        43167 3.39 47.8921569 0.72 23.9364736 71.81 90145 2.44

90年        43167 0.00 46.5121569 0.00 23.2464736 69.75 92814 2.96

91年        37393-13.38 38.9922764 5.54 23.7460157 62.73 95896 3.32

92年        4750027.03 47.4532500 42.77 32.4780000 79.92100096 4.38

93年5月                 101937  

平均成長率 3.65  10.97  7.31  3.38  

資料來源：新竹縣統計要覽  

 

 

 

  



 

 

 

表3－14  新竹縣近十年各鄉鎮市人口數一覽表 

      年

別       

鄉鎮市別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竹北市 71,32874,461 77,00379,43182,57985,35787,99890,14592,81495,896 100,096 

竹東鎮 79,04380,644 81,55282,91284,40885,47286,59588,06289,34791,272 92,743 

新埔鎮 36,77836,736 36,83936,87236,78136,61836,70836,66936,67736,591 36,529 

關西鎮 33,14833,055 32,81332,70632,35732,38732,29932,46032,70432,849 32,887 

湖口鄉 57,22059,122 61,22362,34963,42864,60465,93267,51168,42169,728 70,535 

新豐鄉 39,03640,088 41,05642,39143,67344,55945,52946,29346,97247,364 47,954 

芎林鄉 18,24418,615 19,01419,39119,56119,90820,37020,74420,89720,795 20,662 

橫山鄉 15,87115,772 15,75915,55915,42815,37315,20615,00715,08614,952 14,866 

北埔鄉 11,06510,850 10,77810,69010,63410,64810,59510,57710,60810,554 10,525 

寶山鄉 10,86611,498 12,23812,50712,79013,20212,98512,95113,06313,099 13,146 

峨眉鄉 7,0236,852 6,7636,6516,6736,5696,5116,3926,4066,363 6,344 

尖石鄉 8,4468,475 8,5518,4998,4578,3758,2248,1628,3508,351 8,274 

五峰鄉 4,9625,020 4,9884,9744,9524,9084,8154,7404,9554,865 4,726 

新竹縣 393,030401,188 408,577414,932421,721427,980433,767439,713446,300452,679 459,287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民政局 

 

 

 



2. 依自然與社會增加趨勢推估法 
 

以竹北市目前現住人口數為基礎，乘以每年自然人口增加率，再加上社會增

加人口數，則可預測未來竹北市人口數。假設人口自然增加率由 93 年的 0.76

％逐次遞減至110年的0.27％（＊1），且依據竹北市歷年（82~91年）社會增

加率之平均值2.04%，推估民國110年人數，實際推估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3－15  竹北市人口數預測表（依然與社會增加趨勢推估） 

年度 自然增加成長率設定（％） 推估人口數（人） 

93 0.76 102,899 

94 0.74 105,759 

95 0.71 108,668 

96 0.68 111,623 

97 0.66 114,637 

98 0.63 117,698 

99 0.59 120,794 

100 0.57 123,946 

101 0.54 127,144 

102 0.49 130,361 

103 0.46 133,620 

104 0.43 136,920 

105 0.40 140,261 

106 0.37 143,641 

107 0.34 147,060 

108 0.31 150,516 

109 0.29 154,023 

110 0.27 157,581 

註：自然增加成長率依經建會推估台灣地區 91∼140 年人口推計所採用之自然人口增加率

（91.07.15） 

 

因此依自然與社會增加趨勢推估法推估至民國 110 年之竹北市全市人口數

約為157,600人，再以其都市化人口趨勢比例84％計算，至民國110年時，則

竹北市之都市化人口約為132,400人。 

 

 

 

 

 

 



3. 依經濟基礎法推估 
 

本計畫區人口成長之預測模型，主要受台大分校設置及鄰近重大建設開發影

響，故約略分為計畫區內與計畫區外之影響分別推計其預計引入人口數。 

 

（1）、台大分校設置引申之人口推估 

A、 根據台大分校設置規模，預估容納師生總數7,747人。 
B、 假設師生就住當地比例為0.7。 
C、 師生平均扶養率為1.2。（學生扶養率為1，教職員扶養率為2，師
生比1：10） 

D、 間接就業員工扶養率為2。 
E、 不論學生或教職員工，假設每 8 個人的消費能力就可支持 1 個就業
機會，而且因消費而創造的就業人口，就住當地的比例為0.7，且每

8個間接吸引之人口的消費力可支持1個就業機會，各項參數詳見下

表。 

 

表3－16  台大分校設置對人口吸引參數假設表 

 學生、教職員 間接就業人口 

人數 7747 ---- 

就住當地比例 0.7 0.7 

消費與就業人數比 0.125 0.125 

扶養比 1.2 2 

註：本表參數係參考「璞玉計畫」之人口吸引參數假定 

 

表3－17  台大分校設置對吸引人口數量推估表 

說明  學生與教職員 說明 

1 人數 7747  

2 就住當地比例 0.7  

3 扶養率 1.2  

4 就住當地人數 6507  

5 引申就業率 0.125  

6 引申就業人數 813  

7 引申就住當地比例 0.7  

8 引申人數之扶養率 2  

9 引申就住當地人數合計 1380  

10 就住當地人數 7887  
 

 

（2）、計畫區鄰近重大建設引申之人口推估（台科大、新竹生醫園區、科



學園區） 

A、 各鄰近重大建設設置規模，台科大預估容納師生總數 2,500 人、新
竹生醫園區就業員工總數 10,000 人、科學園區就業員工總數

100,000人（約有20,000人未居住在新竹縣市）。 

B、 假設平均就住此地比例為0.2。 
C、 平均扶養率為1.9（假設台科大扶養率為1.2，其餘扶養率為2計算
所得）。 

D、 間接就業員工扶養率為2。 
E、 假設每 8 個人的消費能力就可支持 1 個就業機會，而且因消費而創
造的就業人口，就住當地的比例為0.7，且每8個間接吸引之人口的

消費力可支持1個就業機會，各項參數詳見下表 

表3－18  鄰近重大建設設置對人口吸引參數假設表 

 重大建設就業人口數 間接就業人口 

人數 32500 ---- 

就住此地比例 0.2 0.7 

消費與就業人數比 0.125 0.125 

扶養比 1.9 2 

註：本表參數係參考「璞玉計畫」之人口吸引參數假定 

 

表3－19  鄰近重大建設對吸引人口數量推估表 

說明  鄰近重大建設 說明 

1 人數 32500  

2 就住當地比例 0.2  

3 扶養率 1.9  

4 就住當地人數 12350  

5 引申就業率 0.125  

6 引申就業人數 1544  

7 引申就住當地比例 0.7  

8 引申人數之扶養率 2  

9 引申就住當地人數合計 2620  

10 就住當地人數 14970  

（3）、引申之人口推估合計 

A、 依上述所推計之計畫區內及計畫區外鄰近重大建設引申人口分別為
7887人、14970人，共計 22857人，因此本計畫區至民國 110年預

估之引入人口數約23000人。 

B、 因此至民國110年本計畫區之計畫人口數約為 
114,000＋23,000＝137,000  （人） 



 

4. 依土地使用供給量推估 
 

本次檢討係以政策性因素導入及未來都市計畫開發執行之可行性為主要考

慮因素，即以解決配合取得「台灣大學竹北分校」、竹北外環道路系統等相關

重大建設之所需用地及解決原竹北都市計畫區之既成發展區過度擁擠等問題為

主，故亦需以此土地供給容許量來作為計畫容納人口數之檢核基礎。 

 

引用「台灣省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容積率訂定及獎勵規定審查作業要點」中平

均容積率 200％之規定及每人 50平方公尺之居住樓地板面積為標準，並參酌本

計畫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中建蔽率與容積率之規定，推估計畫地區之新增容納

人口數如下： 

 

（1）、新增容納人口部分： 

本次檢討新劃設之住宅區面積共計79.51公頃（其中住一面積36.74

公頃，住二面積 42.77 公頃），商業區面積 0.56 公頃（其中商一面積

0.18 公頃，商三面積 0.38 公頃），故可容納之新增人口數約為 18,000

人。 

 

A、 36.74公頃 × 50％ × 200％ ÷ 每人50㎡ ＝ 7,348 人 
B、 42.77公頃 × 60％ × 200％ ÷ 每人50㎡ ＝ 10,264人 
C、 0.18公頃 × 50％ × 360％ ÷ 2 ÷ 每人50㎡ ＝ 39 人 
D、 0.38公頃 × 80％ × 320％ ÷ 2 ÷ 每人50㎡ ＝ 97 人 

 

（A）＋（B）＋（C）＋（D）＝ 17,748 人 ≒ 18,000 人 

 

（2）、計畫容納人口預測部分： 

由上述之推估結果本次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在合併原竹北及原

竹北（斗崙地區）二都市計畫後，以民國 110 年為計畫目標年之計畫容

納人口數約為132,000人。 

 

114,000 ＋ 18,000 ＝ 132,000  （人） 

 

 

 

 

 

 

 

 



5. 結論 
 

目前雖因縣治二期地區尚未完全開發成熟、台大竹北分校、台科大竹北分校

及高鐵等相關重大建設尚未完工，導致目前斗崙地區土地使用發展率偏低，但

若由其發展趨勢（建築發照率）來看，約至民國 95 年 10 月斗崙地區之土地使

用發展率即可達到 80％以上，再加上近年來竹北當地土地、房屋買賣交易市場

之熱絡，價格高居不下，獨居台灣全省之冠，更加顯示其地區發展之潛力與未

來可期之榮景。 

 

表3－20  竹北市辦理區段徵收地區開發情形統計表 

區段征收計畫區 住宅區商業區 完成配地日期發展率及發照情形 參考市價 備註 

縣治一期征收區

（75.1.14） 

53.12 

（ha）

10.83 

（ha） 
79年6月 95% 16-25萬/坪 領地比例為82.3%

縣治二期征收區

（85.6.13） 

88.05 

（ha）

10.98 

（ha） 
91年2月 

面積37.14公頃

(37.50%) 

住宅區   

10-18萬/坪 

商業區   

25-35萬/坪 

領地比例為88.8%

高鐵特定區 
104.48 

（ha）

19.45 

（ha） 
93年5月 

安遷戶配地完成

92 年 3 月起迄 93

年 5 月發照 225

件，面積 4.96 公

頃，佔4.00％ 

尚未標售 領地比例為90.8%

註：發展率及發照日期統計至93年5月19日止。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 

 

未來隨著台大、台科大竹北分部等重大建設之完成，加上新竹縣治所在及與

鄰近新竹市、新竹科學園區、高鐵站區及新竹生醫園區之地緣之利，在未來其

都市發展應具有相當潛力與榮景。 

 

但目前迫於政策性重大建設用地取得之需要與解決原竹北都市計畫區過度

擁擠之問題，實有必要再增加部分都市發展用地，以解決目前燃眉之急與促進

未來都市整體之發展。 

 

因此本次檢討之計畫人口預測部分，經由上述四種人口推估方式，在考量以

政策性因素導入及未來都市計畫開發執行之可行性為主要考量因素下，為維持

整體居住環境品質，以達到優質文化住宅區之計畫目的，因此建議以供給面來

作為計畫容納人口數之推估基礎，故建議本次檢討以民國 110 年為計畫目標年

之計畫人口數訂為132,000人。 



二、土地使用及公共設需求面積預測 

　土地使用面積需求預估 
以調整後之計畫人口，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土地使用分

區之檢討標準，並參考計畫區未來發展定位與特性預估各項土地使用分區需求

面積，以作為空間規劃配置之依據。 

 

１﹑商業區面積之推估 

以民國110年為計畫年期，計畫人口132,000人為基礎，依『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標準推估。 

 三萬人以下部分  30,000＊0.45 / 1000=13.50 
 三萬∼十萬人部分  70,000＊0.50 / 1000=35.00 
 十萬人∼十三萬二千人部分  32,000＊0.55 / 1000=17.60 
合計  13.50+35.00+17.60=66.10 (ha) 

 

２﹑住宅區面積之推估 

 (１) 以民國 110 年為計畫年期，計畫人口 132,000 人為基礎，依『都市計畫

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標準並以每人 50 平方公

尺之居住樓地板面積及平均容積率200％之標準推估。 

 132,000 ＊ 50 / 200% = 3050000 (㎡) = 330.00 (ha)  

 

 (２)另依原都市計畫居住人口密度每公頃340人推估。 

 132,000 / 340 = 388.24 (ha) 

 

取其平均值 （330.00 + 388.24）/ 2 = 359.12 (ha) 

 

 表3—21  土地使用分區需求面積預估表 
 

 

 

 

 

 

 

 

 

 

 

 



表3—21  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分區需求面積預估表 

                                                           計畫人口：132,000人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標準 
預估需求

面積（ha）

商 業 區 

1. 三萬人口以下者，商業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出
0.45公頃為準 

2. 三萬至十萬人口者，超出三萬人口部分，商業區
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出0.50公頃為準 

3. 十萬至二十萬人口者，超出十萬人口部分，商業
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出0.55公頃為準 

4. 另次區域中心、地方中心、都會區衛星市鎮級一
般市鎮商業區總面積佔 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之

比例不得超過10％ 

66.10

住 宅 區 
依據都市發展特性、地理環境、計畫目標區及計畫人

口之居住需求推估 
359.12

乙種工業區 
參考區域計畫之指導，依發展現況、鄰近土地使用及

地方特性，並以工業種類及工業密度為準 
----

農 業 區 依據農業發展及未來都市發展之需要 ----

行 政 區 視實際情形檢討之 ----

保 存 區 視實際情形檢討之 ----

行 水 區 視實際情形檢討之 ----

農會專用區 視實際情形檢討之 ----

加油站專用區 視實際情形檢討之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公共設施用地需求面積預估 
以通盤檢討之計畫年期與計畫人口，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之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並參考計畫區未來發展定位與特性預估各項公共設

施用地需求面積，以作為空間規劃配置之依據。 

 

１、兒童遊樂場用地 

以民國110年為計畫年期，計畫人口132,000人為基礎，依『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推估需求面積。 

 132,000 ＊ 0.08 / 1000 =10.56 (ha) 

推估得兒童遊樂場用地需求面積約為10.56公頃。 

 

２、公園用地 

以民國110年為計畫年期，計畫人口132,000人為基礎，依『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推估需求面積。 

 50,000＊0.15 / 1000 = 7.50 

 50,000＊0.175 / 1000 = 8.75 

 32,000＊0.20 / 1000 = 6.40 

合計共約 7.50 + 8.75 + 6.40 = 22.65 (ha) 

推估得公園用地需求面積約為22.65公頃。 

 

３、體育場 

以民國110年為計畫年期，計畫人口132,000人為基礎，依『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推估需求面積。 

 132,000＊0.07 / 1000 = 9.24 (ha) 
推估得體育所用地需求面積約為9.24公頃。 

 

４、文小用地 

以民國110年為計畫年期，計畫人口132,000人為基礎，依『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推估需求面積。 

 50,000＊0.20 / 1000 = 10.00 

 82,000＊0.18 / 1000 = 14.76 

合計共約10.00 + 14.76 = 24.76 (ha) 

推估得文小用地需求面積約為24.76公頃。 

 

 

 

 



５、文中用地 

以民國110年為計畫年期，計畫人口132,000人為基礎，依『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推估需求面積。 

 50,000＊0.16 / 1000 = 8.00 

 82,000＊0.15 / 1000 = 12.30 

共計 8.00 + 12.30 = 20.30 (ha) 

推估得文中用地需求面積約為20.30公頃。 

 

６、停車場用地 

以民國110年為計畫年期，計畫人口132,000人為基礎，依『都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標準推估需求面積。 

 66.10 ＊ 0.12 = 7.93 (ha) 
推估得停車場用地需求面積約為7.93公頃。 

 

 表3—22  公共設施用地需求面積預估表 
 

 

 

 

 

 

 

 

 

 

 

 

 

 

 

 

 

 

 

 

 

 



表3—22  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需求面積預估表 

                                                           計畫人口：132,000人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標準 

預估需求

面積（ha）

兒童遊樂場 0.08公頃/千人、每處最小面積0.1公頃 10.56

公 園 

1. 分為閭鄰公園與社區公園，閭鄰公園按閭鄰單位
設置，每一計畫處所最小面積不得小於0.5公頃 

2. 社區公園在十萬人口以上之計畫處所最小面積不
得小於4公頃 

3. 5萬人以下者，0.15公頃/千人 
4. 5 萬-10 萬人口者，超過 5 萬部分，0.175 公頃/
千人 

5. 10 萬-20 萬人口者，超過 10 萬部分，0.2 公頃/
千人 

22.65

綠 地 按自然地形或其設置目的 ----

體 育 場 

（運動公園） 

1. 10萬人口以上者，0.07公頃/千人 
2. 體育場所面積1/2，可併入公園面積計算 9.24

文 小 

1. 依閭鄰單位分佈，以每一閭鄰為單位或服務半徑 
2. 5萬人口以下者，0.20公頃/千人 
3. 5萬-20萬人口者，超過5萬人部分，0.18公頃/
千人 

4. 每校面積不得小於2公頃 

24.76

文 中 

1. 每一社區或服務半徑不逾1500公尺設置為原則 
2. 5萬人口以下者，0.16公頃/千人 
3. 5萬-20萬人口者，超過5萬部分，0.15公頃/千
人 

4. 每校面積不得小於2.5公頃 

20.30

文 高 由教育主管機關研訂整體配置計畫及需求面積 ----

大專院校用地 由教育主管機關研訂整體配置計畫及需求面積 ----

市 場 依現行都市計畫劃設 ----

停 車 場 

1. 10萬人以上者，以不低於商業區總面積12％為準 
2. 市場用地、機關用地、醫療用地、體育場所用地、
遊憩設施用地及其他停車需求較高之設施用地應

依實際需要檢討留設停車空間 

7.93

車 站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機 關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文 化 中 心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續表3—22  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需求面積預估表 

                                                           計畫人口：132,000人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檢討標準 

預估需求

面積（ha）

社教機構用地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加 油 站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變 電 所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污水處理廠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環保設施用地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道 路 按交通量、道路設計標準檢討之 ----

廣 場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高 速 公 路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園 道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人 行 步 道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綠 化 步 道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鐵 路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電路鐵塔用地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通盤檢討分析 

依據上述發展現況分析、計畫需求預測等之結果，全面檢討原計畫是否調

整，並依實際檢討結果研判課題與對策，並擬定變更計畫。 

 

一、計畫範圍之檢討 
本次通盤檢討計畫範圍為配合都市發展政策、整體土地使用及考量自然環

境條件，並奉內政部八十四年六月六日台　內營字第八四七二八三五號函准予
合併辦理，因此合併原有之竹北都市計畫與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二個都

市計畫為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 

 

二、計畫年期之檢討 
現有之竹北都市計畫與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年期皆至民國九十四年

屆滿，依都市計畫法第五條之規定『都市計畫應依據現況及既往情況，並預計

二十五年內之發展情形訂定之。』；另同法第十五條規定：『‧‧其實施進度

以五年為一期，最長不得超過二十五年。』因此本次辦理合併都市計畫檢討並

配合高鐵通車與台大竹北分部開發計畫等相關重大建設之年限，調整計畫年期

至民國一一０年止。 

 

三、計畫人口之檢討 
現有計畫區總人口數約佔竹北市總人口數之七成，都市計畫區人口並且呈

持續成長之趨勢，以民國一一０年為計畫年期推估所得之總人口規模為一三

二、０００人，較目前（民國九十二年底）增加約五二、０００人。 

 

四、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 
詳見表3—23。 

 

 表3—23  土地使用分區面積檢討表 
 

五、公共設施用地之檢討 
詳見表3—24。 

 

 表3—24  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表 
 

 

 



表3—23  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面積檢討表 

計畫人口：132,000人 

項 目 

計 畫 

面 積 

（公頃） 

檢 討 標 準 

需 要 

面 積 

（公頃） 

超過或不

足 面 積

（公頃）

商 業 區 48.93 

1. 三萬人口以下者，商業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
出0.45公頃為準。 

2. 三萬至十萬人口者，超出三萬人口部分，商業
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出0.50公頃為準。 

3. 十萬至二十萬人口者，超出十萬人口部分，商
業區面積以每千人不得超出0.55公頃為準。 

4. 另次區域中心、地方中心、都會區衛星市鎮及
一般市鎮商業區總面積佔都市發展用地總面

積之比例不得超過10％。 

66.10 -17.17

住 宅 區 315.09 

1. 依據都市發展特性、地理環境、計畫目標區及
計畫人口之居住需求推估。 

2. 原計畫住宅區實際上已較適宜做為其他使用
分區，且變更用途後對鄰近土地使用分區無妨

礙者，得將土地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 

359.12 -44.03

乙種工業區 188.77 

1. 工業區之檢討，依發展現況、鄰近土地使用及
地方特性，分成不同發展性質及使用強度之工

業區。 

2. 工業區面積之增減，應參考區域計畫之指導，
依工業種類及工業密度為準。 

3. 工業區之位置因都市發展結構之改變對地區
生活環境發生不良影響時，得予變更為其他使

用分區。 

4. 計畫工業區實際上已較適宜做為其他使用分
區，且變更後對鄰近土地使用無妨礙者，得將

該部分土地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 

---- ----

農 業 區 149.73 

1. 農業區之檢討，應依據農業發展及未來都市發
展之需要檢討之。 

2. 前項農業區內舊有聚落，非屬違法建築基地面
積達一公頃以上，人口已達200人以上，且能

適當規劃必要之公共設施者，得變更為住宅

區。 

---- ----

行 政 區 20.65 視實際需要情形檢討之。 ---- ----

保 存 區 1.37 視實際需要情形檢討之。 ---- ----

行 水 區 1.53 視實際需要情形檢討之。 ---- ----

農會專用區 0.50 視實際需要情形檢討之。 ---- ----

加 油 站 

專 用 區 
0.19 視實際需要情形檢討之。 

---- ----

醫療專用區 0.27 視實際需要情形檢討之。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3—24 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表 

                                          計畫人口：132,000人 

項 目 

現 有 計

畫 面 積

（公頃） 

檢 討 標 準 

需 要 

面 積 

（公頃） 

超過或不

足 面 積

（公頃）

兒 童 遊 樂 場 4.71 

公 園 兼 

兒 童 遊 樂 場 
2.69 

0.08公頃/千人、每處最小面積0.1公頃。 10.56 -3.16

公 園 12.65 

1. 分為閭鄰公園與社區公園，閭鄰公園按
閭鄰單位設置，每一計畫處所最小面積

不得小於0.5公頃。 

2. 社區公園在十萬人口以上之計畫處所
最小面積不得小於4公頃。 

3. 5萬人以下者，0.15公頃/千人。 
4. 5萬-10萬人口者，超過5萬部分，0.175

公頃/千人。 

5. 10 萬-20 萬人口者，超過 10 萬部分，
0.2公頃/千人。 

22.65 -10.00

綠 地 、 綠 帶 1.82 按自然地形或其設置目的。 ---- ----

體 育 場 

（運動公園） 
19.82 

1. 10萬人口以上者，0.07公頃/千人。 
2. 體育場所面積1/2，可併入公園面積計
算。 

9.24 +10.58

文 小 21.71 

1. 依閭鄰單位分佈，以每一閭鄰為單位或
服務半徑。 

2. 5萬人口以下者，0.20公頃/千人。 
3. 5 萬-20 萬人口者，超過 5 萬人部分，
0.18 公頃/千人。 

4. 每校面積不得小於2公頃。 

24.76 -3.05

文 中 15.99 

1. 每一社區或服務半徑不逾 1500 公尺設
置為原則。 

2. 5萬人口以下者，0.16公頃/千人。 
3. 5萬-20萬人口者，超過5萬部分，0.15
公頃/千人。 

4. 每校面積不得小於2.5公頃。 

20.30 -4.31

文 高 4.83 
由教育主管機關研訂整體配置計畫及需求

面積。 
---- ----

義民中學用地 4.73 
由教育主管機關研訂整體配置計畫及需求

面積。 
---- ----

文 大 24.96 
由教育主管機關研訂整體配置計畫及需求

面積。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續表3—24  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表 

                                          計畫人口：132,000人 

項 目 

現 有 計

畫 面 積

（公頃） 

檢 討 標 準 

需 要 

面 積 

（公頃） 

超過或不

足 面 積

（公頃）

市 場 1.64 
以每一鄰里單位設置一處為原則，但都市

計畫書內述明無須設置者，得免設。 
---- ----

停 車 場 5.41 

廣場兼停車場 0.44 

1. 10萬人以上者，以不低於商業區總面積
12％為準。 

2. 市場用地、機關用地、醫療用地、體育
場所用地、遊憩設施用地及其他停車需

求較高之設施用地應依實際需要檢討

留設停車空間。 

7.93 -2.08

車 站 0.92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機 關 9.12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文 化 中 心 2.64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社 教 用 地 0.20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加 油 站 1.01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變 電 所 0.50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環保設施用地 0.57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污 水 處 理 廠 1.01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道 路 145.72 按交通量、道路設計標準劃設。 ---- ----

廣 場 2.77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高 速 公 路 26.01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園 道 7.68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人 行 步 道 0.93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綠 化 步 道 0.06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鐵 路 16.93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電路鐵塔用地 0.03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河 道 用 地 5.65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河 川 用 地 27.39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墓 地 1.31 按實際需要檢討之。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章  變更、規劃原則與計畫構想 

第一節、計畫區之檢討變更原則 

一、土地使用計畫之檢討變更原則 
此次土地使用計畫之檢討變更原則，依據發展現況及公民團體之建議，彙

整土地使用發展課題，並依相關法令及考量計畫區未來發展需要檢討變更，以

符實際。 

 

結合上位指導計畫及相關重大建設計畫（高鐵設站、大專院校進駐）所預

期引進之人口與產業，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計畫，並配合農地釋出方案檢討都市

邊緣之農地，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下，適度予以開放，以增加土地使用之供

給，並在永續利用的原則下，兼顧公平與效率，強調四生之規劃理念，塑造一

個具地方特色及高品質的居住生活環境。 

 

　住宅區 
配合全面通盤檢討之計畫年期與計畫人口作調整，以每人五十平方公尺之

居住樓地板面積，以及平均容積率百分之二百之標準，另參酌計畫居住密度每

公頃三百四十人之基礎，重新檢討原住宅區之面積，並以現有居住單元為基礎，

配合鄰里單元之規劃理念，規劃新增加之住宅區。 

 

　商業區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檢討標準，重新檢討商業區之面積，

短期則先以舊市區中心地帶與縣治地區可立即增加之商業區面積及區位為主，

中長期則配合高鐵特定區及新竹都會區發展，以提升都市階級為地方中心之發

展型態，作為計畫區內商業區位及規模之考量。 

 

　乙種工業區 
原計畫區內之工業區近年來因受都市發展型態改變、產業之技術提升與轉

變、社會環保意識高漲的因素影響下，使得部分工業區已不適合續為工業使用，

並已對都市發展產生負面之影響，故在參考區域計畫指導與配合發展現況、鄰

近土地使用及地方特性之原則下，變更部分工業區為其他相容性之使用分區。 

 

 

 

 



　農業區 
為因應未來都市發展對土地使用需求之殷切，及加入WTO後對農業之衝擊，

必須調整農業發展政策，配合農地釋出方案，釋出都市邊緣或已不利於農業生

產條件之部分農地，以增加土地使用之供給，並配合區段徵收等方法，實施大

規模之農地整體開發利用，以增進土地利用效率，並適度引導都市發展。 

 

二、公共設施用地之檢討變更原則 

　  調查原計畫區內現有公共設施之種類數量是否充足、區位分佈是否合理、
服務品質之良窳情形，並配合計畫年期人口數。依據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實

施辦法之檢討標準，規劃區位適宜、數量充足的公共設施。 

 

　  對於部分保留期限過長，因徵收經費龐大而尚未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宜

確實加以重新檢討其必要性與設置機能，如確無必要者，宜參考鄰近土地

使用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歸還民眾。 

 

　  原計畫之鄰里性公共設施，應儘速取得興闢，不宜變更為其他使用分區，
儘量滿足原計畫之需求為原則。 

 

　  原計畫道路交通系統，以維持原計畫服務功能為主。 
 

 

 

 

 

 

 

 

 

 

 

 

 

 

 

 

 

 



 

第二節、計畫區之規劃原則 

一、整體都市發展架構規劃原則 
現有地形、地物（鳳山溪、豆子埔溪、頭前溪、高速公路、鐵路）之限制與配

合。 

區內現有道路交通系統（中華路、光明六路、福興路、嘉興路）之配合。 

重大建設計畫（高鐵六家站、大專院校進駐、新竹都會生活圈）之導入與配合。 

 

二、土地使用分區規劃原則 
1. 以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中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標準為依
據，並以總量管制為原則。 

2. 住宅區採鄰里單元方式規劃，將計畫區劃分為數個鄰里單元，各鄰里單元內
需有適量之公共設施，以服務居民。 

3. 商業區依不同之商業服務等級配置，鄰里性商業設施以近便為主，地區性商
業設施以位於區內交通便利之地點為主。 

4. 工業區為促進工業發展而劃定，但具危險性及公害之工廠應特別指定工業區
建築之。 

5. 現有集居較具規模之地區，宜儘量配合其現有之實際發展為原則。 
6. 依據計畫發展規模，人口分派及鄰里單元劃分，規劃不同使用強度之土地使
用分區，訂定差別容積率，並控制全區之平均容積率，以維持居住環境品質。 

7. 土地使用以符合公共利益因素為要件。 
 

三、公共設施規劃原則 
1. 由需求來決定公共設施之種類及區位。 
2. 就其人口、土地使用、交通等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決定其公共設施之項目、
位置與面積。 

3. 公共設施用地劃設，以儘量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為原則。 
4. 道路系統、停車場、加油站應按土地使用分區及交通情形與預期之發展配置
之，穿越性交通應儘量避免經過市中心。 

5. 公共服務之公共設施，應按閭鄰單位或居民分佈情形適當配置之。 
6. 休憩遊樂性公共設施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 
7. 鄰避性公共設施應在不妨礙都市發展及鄰近居民安全、安寧與衛生之原則
下，選擇邊緣適當地點設置之。 

8. 公共設施計畫考量政府財政之可行範圍，並依發展現況及實際需求情形，分
期分區興闢完成。 



第三節、計畫構想 

一、土地使用 
1. 配合豆子埔溪整治計畫與親水休憩區之規劃，加強沿岸之土地使用管制與都
市設計，使其成為竹北市之都市藍帶生活空間。 

2. 住宅區依計畫人口，以現有聚落集居地為基礎，另配合計畫區西北側之開發
計畫與台大竹北分部之進駐，規劃住宅鄰里單元。 

3. 商業中心依本計畫區地方特性及鄰里單元分布，規劃鄰里及地區商業中心。 
4. 工業區以配合現有計畫工業區為主。 
5. 因應中華電信公司、台灣電力公司民營化之需求，規劃電信事業專用區、變
電所專用區，以供使用。 

 

二、公共設施 
1. 配合台大竹北分部之進駐規劃學校用地，以補其原預定用地之不足。 
2. 因應中正國小校地與道路交通系統衝突之問題，規劃學校用地，以解決其衝
突。 

3. 為加強居民休憩活動之多樣化，配合豆子埔溪整治計畫，規劃親水設施及休
憩用地。 

4. 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標準及未來實際
發展需要，規劃主要及鄰里性公共設施。 

5. 公共服務及公用設備用地需求，選擇適當地點劃設為機關及公用事業用地
等。 

 

三、交通系統 
以現有之計畫交通系統動線為主，並配合部分道路拓寬計畫、交通管理手

段及加速道路興建計畫之推動，以解決市區出入道路及聯外道路交通擁擠之問

題。 

 

 圖4－1  規劃構想示意圖 
 

 

 

 

 

 

 



第五章：變更都市計畫內容 

第一節、都市計畫合併 

竹北都市計畫與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原分屬二都市計畫，因考量竹

北市未來都市發展，以及道路交通系統與土地使用之完整性，故已依內政部八

十四年六月六日台　內營字第8472835號函同意准予合併，故本次檢討遂將原
竹北與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合併為一完整之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

畫，進行第三次通盤檢討。 

第二節、計畫年期 

本次辦理合併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配合高鐵及台大竹北分部之開發期程調

整計畫年期至民國110年止。 

第三節、計畫人口與密度 

本次辦理合併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以民國110年為目標年，調整計畫人口

數為132,000人，居住密度約為每公頃300人。 

第四節、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次辦理合併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之計畫範圍，以既有之原竹北與竹北（斗

崙地區）都市計畫範圍為準，北起鳳山溪南至頭前溪北岸之灌溉水圳為界，東

抵嘉興路以東約300公尺處，西達新社國小西面約300公尺處為界，行政區域

包含竹義、竹仁、竹北、新社、新國、泰和、斗崙、十興、鹿場、中興及東平

等里之全部或部分，面積共約1098.88公頃。 

 

 

 

 

 

 

 

 



第五節、土地使用計畫 

一、住宅區 
原計畫住宅區面積計有315.09公頃（住一：96.27公頃、住二：218.82公

頃），本次檢討配合部分保存區及公共設施保留地開發變更部分用地為住宅區、

配合完善出入道路系統變更部分住宅區為道路用地，及配合縣治二期區段徵收

作業需要變更部分住宅區為寺廟專用區，本次檢討計減少住宅區面積0.82公頃

（住一：0.49公頃、住二：0.33公頃），檢討後住宅區面積共為314.27公頃

（住一：95.78公頃、住二：218.49公頃）。 

 

二、商業區 
原計畫面積48.93公頃（商一：3.10公頃、商二：17.00公頃、商三：28.83

公頃），此次檢討配合部分公共設施用地以市地重劃方式或其他附帶條件方式

開發變更為商業區，計增加商業區面積1.27公頃（商一：0.20公頃、商三：1.07

公頃），檢討後商業區面積共為50.20公頃（商一：3.30公頃、商二：17.00

公頃、商三：29.90公頃）。 

 
三、乙種工業區 
原計畫面積188.77公頃，本次檢討配合部分公共設施用地附帶條件變更為

乙種工業區，及配合鳳山溪河川整治變更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河川區，此次檢討

增加乙種工業區面積計0.30公頃，檢討後之乙種工業區面積為189.07公頃。 

 

四、特種工業區 
本次檢討配合天然氣分裝場現況使用需求及考量都市生活安全，變更部分

農業區為特種工業區，此次檢討新劃設特種工業區面積計0.33公頃，檢討後新

劃設特種工業區面積為0.33公頃。 

 

五、農業區 
原計畫農業區面積149.73公頃，本次檢討考量實際現況使用與街廓完整性

變更部分零星乙種工業區與機關用地為農業區，並配合天然氣分裝場現況使用

需求變更部分農業區為特種工業區，計減少農業區面積0.42公頃，檢討後農業

區面積為149.31公頃。 

 

六、行政區 
原計畫面積20.65公頃，本次檢討配合豆子埔溪整治後之河道實際現況變

更部分行政區為河道用地，計減少面積0.43公頃，檢討後行政區面積為20.22



公頃。 

 

七、保存區 
原計畫面積1.37公頃，本次檢討為促進土地利用解決地區性出入道路系統

狹小所造成交通壅塞、人潮擁擠等問題，變更原竹北天后宮保存區為寺廟專用

區、住宅區、兒童遊樂場用地、道路用地及停車場用地等，此次檢討計減少面

積1.04公頃，檢討後面積為0.33公頃。 

 

八、河川區 
本次檢討配合兩都市計畫合併，並依經濟部水利署之認定統一名稱變更行

水區、河川用地為河川區（鳳山溪、頭前溪），檢討後共計新劃設河川區面積

20.52公頃。 

 

九、農會專用區 
原計畫面積0.50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十、加油站專用區 
原計畫面積0.19公頃，本次檢討配合民營加油站開發，變更原斗崙油一用

地為加油站專用區，計增加加油站專用區面積0.12公頃，檢討後面積共計0.31

公頃。 

 

十一、醫療專用區 
原計畫面積0.27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十二、電信專用區 
因應中華電信公司民營化後，將原機關用地（中華電信使用）變更為電信

專用區，共計新劃設面積為0.29公頃。 

 

十三、寺廟專用區 
配合廟宇實際使用現況變更部分保存區及住宅區為寺廟專用區，檢討後共

計新增加寺廟專用區面積0.64公頃。 

 

 表5—1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對照表 
 表5—2 土地使用分區面積檢討成果表 



第六節、公共設施計畫 

一、公園用地 
原計畫公園用地面積12.65公頃，本次檢討配合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以附

帶條件方式開發，變更部分市場用地及人行步道用地為公園用地，此次檢討計

增加公園用地面積0.19公頃，檢討後公園用地11處，面積共計12.84公頃。 

 

二、兒童遊樂場用地 
原計畫兒童遊樂場面積4.71公頃，本次檢討配合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以附

帶條件方式開發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並變更部分兒童遊樂場用地為體育場用

地，此次檢討共計減少兒童遊樂場用地0.14公頃，檢討後兒童遊樂場用地16

處，面積共計為4.57公頃。 

 

三、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原計畫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面積2.69公頃，本次檢討配合地區公共

設施之開發，變更部分公（兒）用地為住宅區，餘維持原計畫，本次檢討共計

減少公（兒）面積0.09公頃，檢討後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6處，面積共

計2.60公頃。 

 

四、綠地、綠帶用地 
原計畫綠地、綠帶用地面積1.82公頃，本次檢討配合特種工業區之劃設，

於其兩側新劃設二處綠地，及考量實際使用需求變更部分廣（停）用地為綠地，

計增加面積0.15公頃，檢討後綠地、綠帶用地22處，面積共計1.97公頃。 

 

五、體育場用地（運動公園） 
原計畫體育場用地面積19.82公頃，本次檢討因應市立游泳池之改善計畫，

變更部分原兒童遊樂場用地為體育場用地，並配合體育園區之BOT招商開發，

變更部分體育場用地為體育園區用地，本次檢討計減少體育場用地1.33公頃，

檢討後體育場用地（運動公園）一處、體育場一處，面積共計18.49公頃。 

 

六、體育園區用地 
本次檢討並配合體育園區之BOT招商開發，變更部分體育場用地為體育園

區用地，檢討後新劃設體育園區用地一處，面積共1.69公頃。 

 

 

七、文小用地 



原計畫文小用地面積21.71公頃共9處，本次檢討除配合竹仁國小附近之

出入道路系統開闢，變更部分文小用地為道路用地外（面積過小，不予列入計

算），餘維持原計畫。 

 

八、文中用地 
原計畫文中用地面積15.99公頃共5處，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九、文高用地 
原計畫文高用地一處為竹北高中使用，面積4.83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

畫。 

 

十、文大用地 
原計畫文大用地二處，分別為台灣大學竹北分部與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

院，面積共24.96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十一、私立義民中學用地 
原計畫私立義民中學用地面積4.73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十二、市場用地 
原計畫市場用地面積1.64公頃，本次檢討配合地區性公共設施整體開發，

變更部分市場用地為住宅區、商業區、公園用地及廣（停）用地，計減少0.53

公頃，檢討後市場用地6處，面積共計1.11公頃。 

 

十三、停車場用地 
原計畫停車場用地面積5.41公頃，本次檢討新劃設停車場用地面積1.52

公頃，檢討後停車場用地15處，面積共計6.93公頃。 

 

十四、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原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積0.44公頃，本次檢討計新增加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０‧34公頃，檢討後廣場兼停車場用地3處，面積共計0.78公頃。 

 

十五、車站用地 
原計畫車站用地一處，面積0.92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十六、機關用地 
原計畫機關用地面積9.12公頃，本次檢討配合竹北分局之遷建、中華電信



民營化與部分目的事業機關無徵收開闢計畫之用地，變更為商業區、住宅區及

其他使用，計減少用地面積2.26公頃，檢討後機關用地7處，面積共計6.86

公頃。 

 

十七、文化中心用地 
原計畫文化中心用地面積2.64公頃，本次檢討應鄰近道路之樁位修正配合

辦理變更，檢討後文化中心用地一處，面積仍為2.64公頃。 

 

十八、社教用地 
原計畫社教機構用地一處面積0.20公頃，本次檢討配合未來地方發展需

要，新劃設一處社教機構用地，新增面積共計0.12公頃，檢討後社教用地二處，

面積共計0.32公頃。 

 

十九、加油站用地 
原計畫加油站用地面積1.01公頃，本次檢討配合東北面原加油站用地開發

變更為加油站專用區，計減少面積0.12公頃，檢討後加油站用地3處，面積共

計0.89公頃。 

 

二十、環境保護設施用地 
原計畫環保設施用地一處，面積0.57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二十一、污水處理廠用地 
原計畫污水處理廠用地一處，面積1.01公頃，本次檢討配合實際需求，只

留設污水揚升站設立所需之用地，餘配合鄰側道路系統之開闢及解決該地區停

車空間不足之問題變更為道路用地及停車場用地，本次檢討計減少面積0.95公

頃，檢討後面積為0.06公頃。 

 

二十二、自來水事業用地 
此次檢討因斗崙地區增設自來水加壓站所需，變更部分住宅區為自來水事

業用地，計新劃設自來水事業用地一處，面積為0.21公頃。 

 

二十三、廣場用地 
原計畫廣場用地面積2.77公頃，本次檢討配合實際使用現況，變更部分廣

場用地為廣（停）用地，及配合部分機關用地變更為廣場用地，計減少用地面

積0.50公頃，檢討後廣場用地5處，面積共計2.27公頃。 

 



二十四、高速公路用地 
原計畫高速公路用地面積26.01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二十五、鐵路用地 
原計畫鐵路用地面積16.93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二十六、道路用地 
原計畫道路用地面積145.72公頃，本次檢討配合部分道路新闢及拓寬計畫

新增加道路面積0.46公頃，檢討後道路用地面積共為146.18公頃。 

 

二十七、人行步道用地 
原計畫人行步道用地面積0.93公頃，本次檢討配合地區性公共設施整體開

發及道路拓寬，變更部分人行步道用地併入鄰近分區與計畫道路，餘維持原計

畫，共計減少面積0.14公頃，檢討後面積為0.79公頃。 

 

二十八、綠化步道用地 
原計畫綠化步道一處，面積0.06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二十九、園林道路用地 
原計畫園道一處，面積7.68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三十、電路鐵塔用地 
原計畫電路鐵塔用地二處，面積0.03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三十一、變電所用地 
原計畫變電所用地面積0.50公頃，本次檢討因應台灣電力公司實際需要與

使用現況，將原部分機關用地、住宅區等供變電所使用變更為變電所用地，共

計新劃設面積0.28公頃，檢討後變電所用地2處，面積共計0.78公頃。 

 

三十二、河道用地 
原計畫河道用地面積5.65公頃，本次檢討配合豆子埔溪整治現況，全數變

更為河道用地，檢討後面積增加7.99公頃，合計共為13.64公頃。 

三十三、溝渠用地 
本次檢討配合農田水利灌溉溝渠之現況使用並依新竹縣政府水利課認定

後，變更部分河川用地為溝渠用地，檢討後新劃設溝渠用地面積1.27公頃。 

 



三十四、墳墓用地 
原計畫墳墓用地一處，面積1.31公頃，本次檢討維持原計畫。 

 

 表5—3 公共設施用地檢討成果表 
 表5—4 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第七節、交通系統計畫 

一、道路 
計畫區內東西向以20米之4-1號道路（中正東路）及15米5-1號道路（中

正西路）、60米之1-1號道路、40米之2-3號道路（光明六路）、30米之4-4

號道路（福興路），南北向則是以40米之2-1號道路（中華路）與2-2號道路

為主要之聯外道路。 

 

計畫區內尚規劃有一30米之外環道路，作為主要之區內聯絡道路，惟目前

尚未完全開闢。 

 

本次檢討結果，配合部分道路新闢及拓寬計畫及針對部分道路配合現況作

局部之修正以利交通，計新增加道路面積0.46公頃，檢討後道路用地面積共為

146.18公頃。 

 

二、高速公路 
中山高速公路南北向經過計畫區，於計畫區內設有竹北交流道，為計畫區

長程旅運之重要聯外道路，檢討結果，維持原計畫，檢討後面積共計26.01公

頃。 

 

三、鐵路 
台鐵縱貫線北向貫穿計畫區東側，並設有竹北火車站，以提供旅客使用，

惟因公路交通發達、小客車持有率高長程旅運靠站率不高之因素，該站目前大

多只提供學生上下學或上班族通勤使用。 

 

本次檢討結果，維持原計畫，檢討後鐵路用地面積共計16.93公頃。 

 

 表5—5 檢討後道路編號表 
 圖5—1 竹北（含斗崙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示意圖 
 

 

 

 

 

 

 



表5—5  檢討後道路編號表 

編 號 起 迄 點
寬 度 

（公尺）

長 度 

（公尺）
備 註

1-1 
東起計畫區東界，西高速公

路 
60 1325

園道、原斗崙都市計畫

1-1號道路 

1-2 
北起行政區南側，南街 3-4

號道路 
60 195

原斗崙都市計畫1-2號道

路 

2-1 自鳳山溪至頭前溪 
40

30

1405

1860

台一線省道、原竹北都市

計畫1號道路與原斗崙都

市計畫2-1號道路 

2-2 
計畫區東側，北起計畫北

界，南至計畫區南界 
40 2180

原斗崙都市計畫2-3號道

路 

2-3 
東起園道，西至縱貫鐵路西

側 

40

30

1460

465

原斗崙都市計畫2-2號道

路 

3-1 
起於計畫區東側止於計畫區

之南面 
30 7560

30米外環道，原竹北都市

計畫1-2號道路、原斗崙

都市計畫3-4號道路 

3-2 
文大 1 東側為南北向貫穿計

畫區 
30 1740

原斗崙都市計畫3-5號道

路及新劃設之延伸路段 

3-3 
西起 2-2 號道路，東至計畫

區東界 
30 310

原斗崙都市計畫3-6號道

路 

3-4 
南起 4-4 號道路，北與 1-2

號道路相銜接 
25 190

原斗崙都市計畫3-3號道

路 

4-1 
西起 2-1 號道路，東至計畫

區東界 
20 2300

原竹北都市計畫 2 號道

路、原斗文都市計畫 4-4

號道路 

4-2 
豆子埔溪北側，西起縱鐵路

東面，東至高速公路西側 
20 1455

原竹北都市計畫2-1號道

路、斗崙都市計畫4-2號

道路 

4-3 
東起 2-1 號道路，西至計畫

區界 
20 530

原斗崙都市計畫4-1號道

路 

4-4 
計畫區南側，西起 2-1 號道

路，東至計畫區界 

20

30

3080

265

原斗崙都市計畫3-2號道

路 

4-5 
行政區西面，南起 4-4 號道

路，北至5-6號道路 
20 930

原竹北都市計畫2-2號道

路、斗崙都市計畫4-3號

道路 

5-1 
東起 2-1 號道路，西至計畫

區界 
15 1265

原竹北都市計畫3-3號道

路 

5-2 西起 2-1 號道路，東至鐵路 15 470原竹北都市計畫 3-4、



編 號 起 迄 點
寬 度 

（公尺）

長 度 

（公尺）
備 註

西側 3-10號道路 

5-3 
西起2-1號道路，東至5-16

號道路 
15 280

原竹北都市計畫3-5號道

路 

5-4 
東起 3-1 號道路，南至 4-4

號道路 
15 2570

原竹北都市計畫3-1、3-2

號道路、原斗崙都市計畫

5-2號道路 

5-5 
西起 2-1 號道路，北至 4-1

號道路 
15 1605

原竹北都市計畫3-6號道

路 

5-6 
南起 4-2 號道路，東至 3-1

號道路 
15 905原竹北3-7號道路 

5-7 
以 4-2 號道路為起迄點之環

形道路 
15 990

原竹北都市計畫3-8號道

路 

5-8 
東起 4-5 號道路，西至 5-4

號道路 
15 655

原斗崙都市計畫5-4號道

路 

5-9 
西起 5-4 號道路，東至高速

公路 
15 1470

原斗崙都市計畫5-6號道

路 

5-10 
西起文小 7 東側，東至 2-2

號道路 
15 475

原斗崙都市計畫 5-13 號

道路 

5-11 
東起 2-2 號道路，西至 3-2

號道路 
15 665

原斗崙都市計畫 5-14 號

道路 

5-12 
西起 2-2 號道路，東至計畫

區界 
15 345

原斗崙都市計畫 5-17 號

道路 

5-13 
東起 2-2 號道路，西至 3-2

號道路 
15 545原未編定 

5-14 
西起 3-1 號道路，東至 2-2

號道路 
15 1205

原斗崙都市計畫5-9、5-7

號道路 

5-15 
西起 2-2 號道路，東至計畫

區界 
15 280

原斗崙都市計畫 5-18 號

道路 

5-16 
北接 5-2 號道路，南至 4-1

號道路 
15 505

原竹北都市計畫3-4號道

路 

5-17 
計畫區西南側，北起 4-3 號

道路，南街2-1號道路 
15 575

原斗崙都市計畫5-1號道

路 

5-18 
北起 4-2 號道路，南至 4-4

號道路 
15 780

原斗崙都市計畫5-3號道

路 

   

5-19 
北起 5-7 號道路，南至 5-7

號道路 
15 320

原竹北都市計畫3-9號道

路 



編 號 起 迄 點
寬 度 

（公尺）

長 度 

（公尺）
備 註

5-20 
高速公路西側，西起 3-1 號

道路，東至高速公路 
≧15 1100

原斗崙都市計畫 5-5、

5-8、6-3號道路 

5-21 
高速公路東面，北起豆子埔

溪河道，南至1-1號道路 
≧15 655

原斗崙都市計畫6-1號道

路 

5-22 
高速公路西面，北起 5-9 號

道路，南至5-14號道路 
≧15 355

原斗崙都市計畫6-4號道

路 

5-23 
高速公路東面，北起 1-1 號

道路，南至計畫區界 
≧15 625

原斗崙都市計畫6-2號道

路 

5-24 
北起 4-4 號道路，南至計畫

區界 
15 175

原斗崙都市計畫 5-10 號

道路 

5-25 
北起 4-4 號道路，南至計畫

區界 
15 195

原斗崙都市計畫 5-11 號

道路 

5-26 
北起豆子埔溪，南至5-11號

道路 
15 305

原斗崙都市計畫 5-12 號

道路 

5-27 
北起 1-1 號道路，南至計畫

區界 
15 555

原斗崙都市計畫 5-16 號

道路 

6-1 
北起 3-1 號道路，南至 5-4

號道路 
12 1680

原竹北都市計畫4-4號道

路及部分4-3號道路 

6-2 
東起 2-1 號道路，南至 5-1

號道路 
12 920

原竹北都市計畫4-8號道

路 

6-3 
東起 5-4 號道路，西至火車

站 
12 120

原竹北都市計畫4-2號道

路 

6-4 
東起 2-1 號道路，西至 6-9

號道路 
12 840

原竹北都市計畫4-5號道

路 

6-5 
西起 4-1 號道路，東至 3-2

號道路 
12 650

原斗崙都市計畫7-2號道

路部分 

6-6 
北起 3-1 號道路南面，南接

2-1號道路 
12 850

原竹北都市計畫4-9號道

路 

6-7 
北起計畫區東北界，南接6-1

號道路 
12 965

原竹北都市計畫4-3號道

路 

6-8 
北起 6-2 號道路，南至計畫

區界 
12 1065

原竹北都市計畫4-6號道

路 

6-9 
北起 5-1 號道路，南至 3-1

號道路東面 
12 270

原竹北都市計畫4-7號道

路 

6-10 
北起 5-4 號道路，南至 5-5

號道路 
12 560

原竹北都市計畫4-1號道

路 

6-11 北起 4-1 號道路，南至 6-512 215原斗崙都市計畫7-5號道



編 號 起 迄 點
寬 度 

（公尺）

長 度 

（公尺）
備 註

號道路南面 路 

6-12 
北起公（兒）2，南至6-5號

道路 
12 105

原斗崙都市計畫7-3號道

路部分 

6-13 
以 2-1 號道路為起迄點之環

形道路 
12 655

原斗崙都市計畫7-6號道

路 

6-14 
計畫區東面，北起豆子埔溪

河道，南至4-4號道路 
12 985

原斗崙都市計畫7-1號道

路部分 

 住宅區出入道路 10以下108285 

註：表內道路長度應以依據核定圖時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第八節、原有計畫之變更 

原計畫經檢討結果，其所需變更之項目、內容及變更理由詳見表5—6變更

內容明細表，個案變更面積增減如表5—7所示，變更位置示意圖如圖5—2所

示。 

 

 表5—6  變更內容明細表 
 表5—7  個案變更面積增減綜理表 
 圖5—2  變更位置示意圖 
 

 

 

 

 

 

 

 

 

 

 

 

 

 

 

 

 

 

 

 

 

 

 

 

 



第九節、都市防災計畫 

都市防災的種類可分為兩大類即自然災害與人為災害，而依其災害現象則

有地質災害、洪水、風災、火災、水災、                       

公害污染、交通事故與治安危害。 

 

面對一般災害之防治原理： 

一、降低災害產生之風險程度。 

二、防止災害源之產生及二次災害之衍生。 

三、防止災害之蔓延及複合狀況之產生。 

四、隔離災害源及防止二次災害之蔓延。 

 

依據以上之原理在都市計劃之配合應用有以下之措施： 

一、控制發展密度與規模，敏感地區與大面積開發實應進行土地適宜性分析。 

二、區位選定應配合都市之發展，例如工業區之選定宜考慮各種土地之發展潛

力、土地容受力及其發展需求程度。 

三、都市更新、改建舊市區，重建公共設施缺乏之聚落。 

四、設置區隔緩衝區、綠帶、避難空間、開放空間、公園、低密度地區等。 

 

針對本計劃區建議以下之之災害防治策略： 

一、控制發展密度，實施容積率、建蔽率之管制。 

二、都市更新之實施，推動老舊建成區之改建整頓，拆除易燃之老舊建築物，

疏通綿密之違章建築，提供暢通之疏散空間，且適當配置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三、開放空間之配置以綠帶、河川、公園等開放空間系統為區隔防止災害之蔓

延，保留滯留池為滯洪池，以紓解夏季豪雨所需之瞬間大量降水，寬闊的道

路作為緊急疏散道路。 

四、限制使用類別，減少不相容之土地使用衝突，例如高污染性之工商業與住

宅區之區隔，污染廢棄物及危險化學物品之運送應限制運輸路線，禁止進入

住宅區或人口密度高之中心區。 

五、預報、預警系統的建立，建議成立防災指揮中心與預報、預警系統。 

 

 

 

 

 

 

 



綜合以上之防災原則，建立以下之都市防災系統： 

一、緊急疏散動線 

外環道與主要道路設定為緊急疏散動線，且與開放空間相串連，形成一交

通疏散網路；並確保緊急疏散動線之暢通，以確保消防救災交通之順暢。 

二、公共設施、避難空地 

鄰里單元外圍之農林地或空曠地區及鄰里單元內之兒童遊樂場、社區公園

設定為防災疏散區及緊急避難空地，各級學校校區為輔助之避難空間，停

車場周邊應保持通暢，需能隨時轉成臨時救災避難場所之用，公園設置緊

急醫療救護所需之空中運輸機之起降停機坪，連結主要疏散動線與醫療中

心。 

三、警示、通報系統 

建議運用資訊通信系統組織一監控中心，管制都市之維生管線（自來水、

瓦斯、電信、電力⋯等），連結各區救災中心，使救護資訊相連結形成完

善統一之預警預報系統。 

 

 圖5—3  都市防災避難系統示意圖 
 

 

 

 

 

 

 

 

 

 

 

 

 

 

 

 

 



第六章：實施進度及經費 

第一節、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本計畫屬於市鎮計畫，為使本計畫區能循序發展，乃配合實際發展情形及

地方財政狀況，訂定分期分區發展計畫如下： 

 

一、劃分範圍： 
實施分區發展的範圍包括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及公共設施用地‧‧‧

等都市發展用地。 

 

二、劃分種類與原則： 

　、已發展區：計畫區內現有聚落，其使用率達百分之八０以上者，或相關公
共設施已興建完成而低度使用之地區。 

　、優先發展區：發展潛力較高之地區、實施市地重劃或以其他附帶條件方式
開發之地區。 

 

 圖6－1  分期分區發展示意圖。 
 

三、公共設施優先發展次序： 
由於都市建設經費龐大，為期將來之健全發展，公共設施之興闢宜訂定優

先發展次序，供今後分期建設之依據，本計畫區優先發展原則如下： 

　、對於整體發展具有關鍵者。 
　、地方較急切需要者。 
　、發展阻力較小者。 
　、建設經費較易籌措、經費較小，相關配合設施較少而易於完成者。 
 

四、實施進度： 
本計畫之工作項目因區內以採市地重劃方式或以其他附帶條件方式進行開

發者，因非屬整體計畫區都市發展政策，或受限私人開發之期程較無法確實掌

控，因此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內容予以規範，即應於計畫發布實施後

三年內完成開發。 

 

另本計畫區因位於頭前溪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故除將來開發建

設時應配合污水處理及雨水下水道截流相關規定，在時序上做緊密之配合，並



加速完成污水水道系統之建設。 

第二節、實施經費 

一、開發方式： 
土地的開發利用以開發主體的性質分大體上可分為公部門的開發(由政府

單位依有關法令規定的開發方式)及私部門的開發(由民間自行籌措資金辦理的

開發方式)，不同的開發主體各有適用的法令、規定及方式，而不同的開發主體

及方式其開發成本亦有所差異，雖然開發所需經費是衡量成本的方式之一，但

仍有其他需共同討論的問題，如時間成本及其他可能產生負面效應的因素等，

有關本計畫的開發主體仍以公部門為主，私部門為輔。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四十八條規定：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

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征收或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依下列方式取得之，(一)征收。(二)區段征收。(三)市地重劃。 

 

因此本計畫之開發方式計有二種分類說明如下： 

1. 市地重劃或其他附帶條件方式： 
原屬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其他高價值土地者，為配合政府財政及民意

以採行市地重劃方式或其他附帶條件方式（地籍整理無償捐贈公共設施

用地、繳納代金）進行開發。 

 

2. 徵收或協議價購方式： 
依法指定而尚未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則以徵收或協議價購等方式進行

用地之取得與開闢。 

 

二、開發經費概估： 
本計畫公共設施開闢經費概估如表6—1開發經費概估表。 

 

 表6—1  開發經費概估表 
 

三、經費來源及其分配： 
都市計畫事業之興辦，涉及事務繁多，所需經費龐大，以目前地方頗為有

限之建設經費，實難推動都市之各項建設，一般都市除以獎勵投資方式鼓勵私

人興辦，供公用事業使用之公共設施用地，由各公用事業機構購買或征收配合

辦理外，其經費來源及籌措建議如下： 

1依都市計畫法第七十六條、七十七條及七十八條之規定辦理。 



　 2申貸台灣省都市建設基金及地方基層建設基金等。 



第七章：建議事項 

第一節、都市計畫圖重製 

一、本次通盤檢討用圖，係由原計畫二原圖掃瞄數化經校正後拼合而成，並依

循原都市計畫核定圖與參照計畫樁位繪製而成，然目前經檢核結果，部分土

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街廓與原都市計畫書內記載面積誤差頗大，造成

統計面積不符。 

 

二、原都市計畫書內登載面積與地籍所有權面積或樁位成果面積亦存在相同之

誤差結果，且經查核結果並無涉及分區變更之情事，因此推測其原因可能是

由於早期之面積測量皆由求積儀依圖面線量測而得，或因計畫書各分區面積

數據登載錯誤所致。 

 

三、原都市計畫地形圖年代久遠，加上近年來計畫地區辦理區段徵收開發，原

計畫圖之地形、地物與現況發展內容差異甚大，似已無法適用，並且竹北市

目前正進行計畫區內之地籍數值測量作業，是故建議本次通盤檢討面積仍以

原核定計畫書之登載面積為準，待於下次通盤檢討時併實施地形數值測量，

依據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重新製作計畫圖併以核

算各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街廓面積為宜。 

第二節、合併都市計畫檢討 

因本計畫區南側「擴大及變更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已發布實施，

故建議下次通盤檢討時，將本計畫與「擴大及變更竹北（斗崙地區）都市計畫」

案合併檢討，以利都市整體發展及土地利用之合理規劃。 

 




